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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5_B7_E5_B8_822_c64_156923.htm 不合格的市推优生可以

退回,普通初中可以享受更多的分配名额⋯⋯日前，市教委公

布了今年中招具体实施意见，本报记者对今年的中招新规定

进行详细解读。2007年，本市初中毕业生为11万人左右，高

中阶段入学率计划达到98%以上，普职录取比保持大体相当

。 不合格市推优生可退回 [新规] 即便市推优生的投档数小于

计划数，如果在面试过程中发现确有不符合推荐程序的学生

，则招生学校可上报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，及时予以处理

。2007年,市推优生招生首次做出退回不合格学生的规定。 [

解读] 2007年,市“推优生”招生计划为该学校招生计划(不含

择校生)的30%，其中二分之一计划原则上面向外区县招生。

中职校国家级示范专业“推优生”招生计划为该专业招生计

划的15%。市“推优生”招生录取工作在市统一学业考试之

前进行。 招生学校须根据市教委有关意见，认真制定学校“

推优生”招生办法(包括：择优录取的标准、要求和具体办

法)，经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报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

审核备案后，在网上和相关媒体上公示并实施。报考市“推

优生”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学业成绩、综合素质评定情况和

报考志向，自主选择报考学校，填写《2007年上海市优秀初

中毕业生免试推荐入学志愿表》。志愿表上可填报两个志愿

，并填写是否愿意调剂录取。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将根据“

推优生”志愿顺序分别进行投档。 招生学校可以通过集体讨

论、择优录取，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对填报本校志愿的



“推优生”进行面试，但不得进行其他形式的考试。当第一

志愿投档数大于计划数，招生学校应根据事先公布的录取原

则进行择优录取；当投档数小于计划数，原则上应如数录取

，如在面试过程中发现确有不符合推荐程序的学生，则招生

学校可上报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，及时予以处理。同时按照

规定的程序招收第二志愿的“推优生”。按志愿未被录取的

“推优生”，由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和区县中招办负责进行

征求调剂录取工作(“推优生”可根据分区招生计划余额填

报1个调剂录取志愿)。仍未被录取的“推优生”，则进入下

一阶段的报考程序。 此外,区县重点高中是否实行“推优生”

工作，由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决定。如要实行，招生范围限

于本区县，区县“推优生”计划控制在学校招生计划的10%

以内，区县“推优生”须参加2007年6月中旬进行的初中毕业

生统一学业考试，录取工作在学业考试结束后进行。 自主招

生限报两个志愿 [新规] 参加实验性示范性高中、现代化寄宿

制高中自主招生的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陆“上海招考热

线”网站进行报名，每位考生最多只能选择报考两所学校。

报名结束后，招生学校根据考生提供的相关材料，进行综合

评价、分析，并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后，将自主招生预

录取的名单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，经审核同意后报市、区中

招办备案，并通知考生。 [解读] 去年，本市首次在中招实行

自主招生政策,愿意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都是去有关招生学校

一一报名。记者采访发现，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有更多的录

取机会，经常带着孩子去数所招生学校进行咨询，无形中增

加了学生的负担。为此，今年,本市做出明确的规定,每位考生

最多只能选择报考两所学校,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减轻家长和学



生的负担。 今年，本市还首次要求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需要

上“上海招考热线”网站进行报名,改变以往直接在招生学校

网站上报名的做法。专家介绍,新规定有利于市教育考试院对

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核，有利于招生的公证性。

据悉，今年的自主招生由学校自主确定招生范围(本区和外

区)、对象(特长要求、考分要求)，招生人数不超过学校招生

计划数的10%(其中首次试行自主招生的学校不超过5%)。 各

个参加自主招生的招生学校可在全市统一规定的时间内，对

报名参加本校自主招生的学生进行面试。面试名单须事先上

报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，预录取名单需在面试名单中产生。

被高中定为预录取的考生，将志愿填写在本市统一的《2007

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志愿表》“提前录取志愿”

栏的“自主招生志愿”内。考生参加统一学业考试结束后，

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和事先确定的预录取名单进行自主招生

的录取工作。学校将自主招生录取的名单报区教育局，经审

核同意后报市中招办，统一办理录取手续。 此外，参加国家

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的考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到

具有自主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报名，被学校预录取的考生须

将该校填报在“统一录取志愿”栏的第一志愿。 普通学校学

生有更多进名校机会 [新规]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现代化寄

宿制高中“名额分配”招生，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

本区县各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人数比例，将区域内市实

验性示范性高中和现代化寄宿制高中招生计划数10%的名额

，平均分配到本区县内各初中学校，根据考生成绩择优录取

。 [解读]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现代化寄宿制高中“名额分

配”招生,即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现代化寄宿制高中将部分



招生计划按比例分配到初中的招生方法。“名额分配”招生

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本区县报考人数比例，将区域

内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现代化寄宿制高中招生计划数10%

的名额，平均分配到本区县内各初中学校，根据考生成绩择

优录取。复旦附中、交大附中、华师大二附中、上海中学、

上师大附中的“名额分配”招生计划由市教委另行制订。 “

名额分配法”意味着优秀生推荐入学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,而

其中将包括更多普通学校的学生。据介绍,此举主要是保证每

所初中学校都能有学生进入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就读,以促进

各初中学校均衡发展。专家介绍,由于实行“名额分配法”,普

通学校学生将与名校学生拥有同等进名校的机会。原则上每

所初中学校都可以分配到一定名额。“10%的招生计划数将

适当向普通初中倾斜,向农村倾斜。引导高中优质资源均衡发

展。”同时，借读生原则上将不予考虑。 全市初中毕业生统

一学业考试结束后，由区县中招办根据考生的志愿和学业考

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、录取,考生成绩不得低于市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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